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 

  为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（以下简称

“清理甄别”）工作，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地方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开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

攀办函〔2014〕199号

清理甄别工作的通知

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办函

〔2014〕165号）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加强组织领导 

  开展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工作，主要任务是清理存量债

务，甄别政府债务，摸清偿债能力，核实在建项目，统计融资平

台公司名录，为推进政府债务预算管理、实施债务举借控制、防

范政府债务风险奠定基础。根据省政府安排部署，清理甄别工作

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。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要站在全局高度，

充分认识做好清理甄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统一思想、提高

认识，明确目标、协调联动，全力推进清理甄别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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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各县（区）政府是清理甄别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建

立由政府统一领导、财政部门具体牵头、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各

负其责的协调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责任务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强化

监督检查，确保工作落实。 

  （二）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对政府存量债务的清理、核实和

汇总，对债务单位上报结果进行甄别、锁定和监控，会同相关

部门统计核实平台公司名录。 

  （三）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对在建项目进行清理认定，

会同财政部门核实在建项目资金安排情况。 

  （四）审计部门负责对有争议的存量债务数据及本地区债

务清理甄别结果出具审计意见。 

  （五）人行、银监部门负责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处置过程

中银行信贷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控制，协助开展融资平台公司

名录和贷款余额核实工作。 

  （六）金融办系统参与存量债务清理甄别相关政策协调工

作。 

  二、明确对象范围 

  为全面掌握政府存量债务相关信息，确保政府存量债务后

续管理有序推进，本次清理甄别工作将对存量债务相关数据进

行核实认定。 

  （一）存量债务。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截至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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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30日的债务，其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的数据根据审

计结果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债务系统”）统

计的债务增减变化额填报；2013年 6 月 30 日以后新发生的债

务，其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数据根据债务系统统计数据及审

计口径填报。 

  （二）在建项目。统计锁定范围截至《意见》制发日，即

2014年9月21日前，经投资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完成审批、

核准或备案手续并已开工建设的项目。 

  （三）偿债来源。偿债来源包括可偿债财力和可变现资产。

可偿债财力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、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中扣除不能用于偿债的

刚性支出和一次性非税收入后的剩余部分。可变现资产指储备

土地、国有股权以及未纳入预算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经营性

资产 2014年现金流等。可偿债财力根据 2014年实际执行情况

填报，可变现资产根据 2014年底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填报。 

  （四）融资平台。以 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截至 2013

年 6 月 30日的融资平台公司名单为基础，根据截至 2014年 12

月 31日的增减变化情况，统计本级融资平台公司名录。 

  三、把握政策标准 

  （一）核实政府债务。按照“谁举借、谁使用、谁偿还”原

则，严格划分政府与企业的偿债责任。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举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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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、企事业单位举借债务中确定由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纳

入政府债务管理；企业债务不得转嫁为政府债务；清理后地方

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通过 PPP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

作）模式转化为企业债务的部分，不纳入政府债务。 

  （二）甄别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。根据偿债资金安排和项

目收益情况，将清理确定的政府债务逐笔甄别为一般债务和专

项债务。 

  1．项目没有收益、计划偿债来源主要依靠一般公共预算收

入的政府债务，甄别为一般债务。如义务教育债务。 

  2．项目有一定收益、计划偿债来源依靠项目收益对应的政

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、能够实现风险内部化的政府债务，

甄别为专项债务。如土地储备债务。 

  3．对项目有一定收益，但项目收益无法完全覆盖的政府债

务，无法覆盖的部分列入一般债务，其他部分列入专项债务。 

  （三）分清债务级次。对上下级间转贷债务、上下级间担

保债务分别进行认定，分清偿债责任，确定债务主体。上级承

诺补助尚未到位的债务（如政府收费还贷二级公路债务），上

级按承诺补助比例相应承担偿还责任。 

  四、严格工作程序 

  （一）清理核实。清理核实工作由政府存量债务的举借单

位（以下简称“债务单位”）具体负责。债务单位应在 2013年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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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基础上，与债权人共同协商确认 2013年 7月

1 日～2014年 12月 31日期间的债务变化情况，根据合同逐笔

核对明细数据。对核对无误的债务数据，债务单位按照审计口

径确定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、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

任的债务及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进行分类填

报。债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清理核实结果进行签字确认。 

  对按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、审计口径填报的地方政府存

量债务如果存在争议，争议双方提出解决方案及相关依据，经

同级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意见后，报同级政府确定。 

  （二）审核汇总。债务清理核实结果审核汇总工作由存量

债务相关主管部门负责。各部门对债务单位上报的存量债务清

理结果进行审核，汇总本部门存量债务清理核实结果，部门负

责人签字确认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市级部门（单位）应于 11

月 19 日前完成清理核实，将清理核实结果报财政主管业务处

（室）审核。 

  （三）甄别确认。甄别确认工作由财政部门牵头负责。财

政部门审核各部门报送的债务数据，凡与审计结果或审计口径

不一致的应退回债务单位重新核实填报。财政部门根据认定标

准，将政府债务逐笔甄别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。财政部门负

责人对本级政府存量债务甄别结果进行签字确认。 

  （四）逐级报送。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汇总本级存量债务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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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甄别结果，由同级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意见，同级政府主要负

责人签字确认后逐级上报。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应于 12月 1 前

将本县（区）清理甄别结果和统计核实情况报送市财政局。全

市清理甄别结果由市财政局汇总，经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字

确认后报送省财政厅。 

  在建项目、偿债来源、融资平台等相关数据的统计核实工

作，按照上述工作程序进行。 

  五、完善后续管理 

  （一）锁定政府存量债务。全市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

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存量债务，锁定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余

额，及时向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政府存量债务情况，并按

照预算公开有关规定向社会予以公开。 

  （二）分类纳入预算管理。全市各级人民政府、各部门、

各债务单位要将政府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，其中：一般

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

理。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同时，对清理甄别后确需将地方政府

负有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划转地方政府承

担偿还责任的债务，要按照“权责利相一致”的原则，将债务所

对应的资产、收入、权利等一并划转。 

  （三）推广 PPP合作模式。全面统计锁定在建项目，认真

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，对适宜开展 PPP模式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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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要大力推广 PPP模式，实现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

产品与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，又减轻政府公共财政举债压

力、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的目标。在此基础

上，确需政府举债建设的在建项目，要客观核算后续融资需

求。 

  （四）严格实行监督问责。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

门要对清理甄别结果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财政部

门应及时将清理甄别结果录入债务系统实施监控，清理甄别结

果作为今后年度开展审计工作的重要参考。对报送虚假结果的

县（区），将核减以后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，并严肃追

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4年 11月 24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
